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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文号： 沈浑卫健水催【2026】04001号

	被处罚人：沈阳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12573473016A；联系电话：024-2626608；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：张振文；性别：男；民族：汉族；职务：法定负责人
地址：沈阳市浑南新区沈营路15-21号        

	你（单位）逾期尚未履行我机关于2025  年 9 月 12 日对你（单位） 作出的行政决定（《 行政处罚决定书 》文号：   沈浑卫健水罚[2025]第04001号  ) 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机关现催告你（单位）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自觉履行催告，并履行下列义务，将处罚款 15000 元、加处罚款 15000 元缴至沈阳市盛京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如不履行上述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如你（单位）对此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到浑南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和申辩。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

	

	联系电话：
	24234956
	联 系 人：
	苗雅鑫、刘怡

	地    址：
	浑南区长青南街19号
	邮政编码：
	110017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
	当事人签名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 沈阳市浑南区卫生健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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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本催告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
